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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91_E6_80_BB_E5_c62_177149.htm 2007年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安全监

管总局令第11号，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自2007年3月1

日起施行，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注册安全工

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12号，

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为便于公众了解这

部规章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日前安全监管总局人事培训司负

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制定出台《管理规定》有何必

要性？ 答：《管理规定》共八章三十五条，融合了注册安全

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实施以来有关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是关于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配备、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

管理的综合性规定。 制定《管理规定》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 第一，制定《管理规定》是加强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保

障注册安全工程师依法执业的需要。2002年人事部和原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

度暂行规定》后，注册安全工程师制度在全国展开，并

于2005年6月1日启动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工作。目前，已

有18448人进行了注册。2006年通过考试的人员，2007年将陆

续开始申请注册。随着注册安全工程师队伍的壮大和执业活

动的开展，急需对其执业、监督管理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第

二，制定《管理规定》是健全完善注册安全工程师法规建设

的需要。2004年公布的《注册管理办法》，对注册安全工程

师注册、配备、执业等作了相应的规定，为规范注册管理工



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

制度的推进，注册安全工程师队伍逐年壮大，生产经营单位

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力度逐渐加大，需要对《注册管理办法

》中配备、注册、继续教育等有关规定进行修订和完善。 问

：《管理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和安全生产中介机构配备注

册安全工程师提出了具体要求，依据是什么？ 答：国家实行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就是对生产经营单位中安全

生产管理、安全工程技术工作和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服务的

中介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资格准入。《注册安全工程师

执业资格暂行规定》明确生产经营单位和安全生产中介机构

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也

作了相应的规定。《安全生产法》对风险程度、规模不同的

生产经营单位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委托工程技术人员

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作了明确规定。 考虑到目前全国取得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人员数量以及"十一五"注册安

全工程师制度发展预测，《管理规定》规定从业人员300人以

上的煤矿、非煤矿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物品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5%的比例配备

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不少于安

全生产专业服务人员30%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对于

生产经营单位，15%的比例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安全生

产中介服务机构，提高了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比例。 问：

《管理规定》依据什么划分有关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 答：

根据安全监管总局"三定"方案，安全监管总局负责组织实施

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监督和指导注册安全工

程师注册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明确安全监管总局负责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登记和监督

管理等工作。实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涉及各个行

业和领域，结合近两年注册管理工作依托相关主管部门共同

管理的做法，《管理规定》明确了安全监管总局、有关主管

部门在注册、执业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职责，与《注册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相一致。 问：为何要实行分类注册管理和分

类继续教育？ 答：目前，全国已有4.7万多人取得注册安全工

程师执业资格，其中有4.6万多人是通过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资格考试取得。由于实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涵盖

多个行业和领域，执业资格考试逐年趋于对通用性安全生产

相关知识和业务能力的考核。随着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

制度的推进，各行业和领域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素质高、执业

能力强的注册安全工程师队伍，要求我们改进和完善注册管

理和继续教育。当前，重点行业和领域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点，这些行业和领域的注册安全工程数量较多又相对集中。

为此，《管理规定》明确注册安全工程师按煤矿安全、非煤

矿矿山安全、建筑施工安全、危险物品安全和其他安全实行

分类注册。 为了保证继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管理规定》

明确了要按注册类别制定继续教育统一大纲，注册安全工程

师在注册有效期内继续教育不得少于48学时，继续教育必须

在具备资质的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进行。 问：《管理规定》还

在哪些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调整？ 答：还在以下五方面作

了具体的规定和调整： 关于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名称和执业

印章。《注册管理办法》规定对于准予注册的人员颁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证，为与执业资格制度相一

致，《管理规定》将其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



师执业证。同时，借鉴其他执业资格的管理办法，《管理规

定》增加了取得执业印章的要求。一证一章作为注册安全工

程师的执业凭证。 关于注册有效期。《注册管理办法》规定

注册有效期为二年，大家普遍反映，注册安全工程师申请注

册以及执业期间接受继续教育都需要占用一定的时间，真正

执业的时间不足三年，时间较短。为此，《管理规定》将注

册有效期适当延长为三年。 关于执业。《管理规定》进一步

明确了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安全生产管理、安全

生产检查、安全评价或者安全评估、安全检测检验、安全生

产技术咨询与服务、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以及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依据《安全生产法》对生产经

营单位在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管理保障以及生产安全事故

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等方面的规定，《管理规定》明确了

生产经营单位在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规程，排查事故隐

患，制定整改方案和安全措施，制定从业人员安全培训计划

，选用和发放劳动防护用品，进行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制定

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等事项应

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参与并签署意见。此外，还规定了注册

安全工程师的八项权利和八项义务。 关于监督管理。《管理

规定》规定了注册管理机关及工作人员要坚持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实施注册审批，注册审批结果要向社会公告，接

受社会的监督；明确了注册管理机关要对注册安全工程师执

业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关于罚则。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法

律法规，《管理规定》分别对隐瞒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

申请人，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安全工程师名义执业的人员，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执业证和在执业过程中有不



法行为的注册安全工程师，不按规定履行职责的注册机构工

作人员，相应设定了不予注册、在一定时间内不得再次申请

注册、撤销注册、吊销执业证以及罚款、依照有关规定给予

行政处分等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 问：对贯彻实施《管理规

定》有何具体要求？ 答：《管理规定》将于2007年3月1日施

行，注册安全工程师配备、注册、执业、继续教育等要按新

的要求和程序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要结

合安全生产工作实际，贯彻落实《管理规定》。要制定和完

善相应的配套政策，严格工作程序，公开、公正、公平履行

注册管理职责，加强对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认真组织实施

继续教育，促进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工作走上科学化、规范

化轨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